                                                             表一

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注册书
受监登记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公章）

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

年     月    日
	工    程   概    况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筑面积
（分幢号填写）
	

	结构类型
	
	基础形式
	
	层  数
	

	幕墙类型
	
	
	
	开工日期
	

	预算工程造价
	
	监督费
	
	竣工日期
	

	建    设    单    位

	单位负责人
	
	单位电话
	
	地 址
	

	现场负责人
	
	现场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行号、帐号
	

	勘    察    单    位

	单位全称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资质证号
	

	设    计    单    位

	单位全称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资质证号
	       

	                 监    理    单    位

	单位全称

	
	资质等级
	

	项目总监
	
	电话
	
	资质证号
	

	                 施    工    单    位

	单位全称


	
	资质等级
	

	法人代表
	
	电话
	
	资质证号
	

	项目经理
	电话
	
	
	


	申 报 资 料 名 称
	审  查  情  况

	1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资质证书
	

	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和批准书；

	

	3、 施工合同、监理合同


	。

	4、 计委批复立项文件

	

	5、 中标通知书

	

	
	

	审查人：                                         年      月       日


说明：
1、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工前到质监站办公室领取本表；
2、 建设单位按本表的要求，逐项填写，并加盖法人单位的公章；

3、 填写完后，请复印三张，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签收人：

                                   年     月    日
工程质量监督告知书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我站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为规范监督工作，现将监督内容、形式、方法、措施和程序告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及时将本告知书下发监理、施工、勘察、设计、检测等相关单位，并与本工程监督员联系，配合监督工作，告知书中若有不详之处请与本站联系。
一、监督依据

国家和地方有关工程建设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程建设标准、规范、规程。

二、监督内容

按规定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实施监督。

三、监督形式与方法
采用监督组日常巡查、站巡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实施监督。

1、监督组巡查：监督工作实行项目监督小组集体监督制，采用不定期监督巡查的方式进行。

2、站巡查：站领导和技术、质量负责人不定期对受监工程项目的质量和项目监督小组的监督工作进行抽查。

3、专项检查：主要是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工程质量有关专项内容随机检查。

四、监督工作可采取的措施

监督人员在进行工程质量监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进入被检查单位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2、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3、对建设单位未按时办理施工许可和不按规定进行工程质量管理的项目，质量监督机构可取消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收回工程质量监督注册书；

4、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问题时，可下发工程质量整改通知单，责令整改或局部停工整改；若发现在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问题时，下发工程质量（事故）处罚建议书，责令停工；

5、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有权指定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有疑异的项目进行质量检测。
6、对违法、违规行为和严重违反强制性标准的，有权进行不良行为记录，并予以公示。

五、工程竣工验收

按照工程竣工验收的《云南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办法》实施。
